
方面财政法纪的约束力度，切实解决预算执行

不严、税收秩序较乱、财会纪律松弛的问题。进

一步改革财政监督方式，加强日常性监督检查，

变秋后算帐、被动“查堵”为全面监督、主动“治

漏”。通过严格有效的财政管理和监督，增强财

政职能，推动财政振兴进程。

第四，振兴财政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于

长远。振兴经济、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和强化财政

职能，是一个需要逐步探索、不断努力才能实现

的过程，认为财政振兴可以一蹴而就的观点是

不切实际的，但等待观望、无从做起的思想也是

不正确的。振兴财政既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

备，还要从脚下一步步做起，尽快着手解决困扰

财政的现实问题。如财政赤字，极大地压缩了财

政的回旋余地，成为财政实现平衡和良性发展

的重大障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消

灭赤字包袱，实现稳固的财政平衡，可以为财政

走向振兴奠定根基。在工作中，应坚定不移地坚

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中央财政应为地方作

出表率，安排预算时支出要低于收入的增长，保
证不再出新的赤字。同时，督促地方认真执行

《预算法》，不得打赤字预算，并对平衡的地方给

予奖励，调动平衡的积极性。对积存赤字，各级

都应制定出规划，宁可每年少增加一些支出，也

要适当安排一些财力用于消化部分历年赤字，

争取“九五”全部解决赤字问题。

财政厅局长谈“ 振兴国 家财政”

培植 财 源  

统一 财权  

集中财 力  

振兴 财政

庄友松福建省财政厅厅长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已将振兴财政作为一

项战略性的任务，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文件。怎样

才能实现“振兴财政”的目标呢？结合福建的实

际，我认为必须从培植财源、统一财权、集中财

力等几方面入手：

（一）从支持经济发展入手，大力培植财源，

做大“蛋糕”，壮大财政实力。经济是财政的基

础，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谈不上

国家财政的振兴。因此，振兴财政的前提和基础

是振兴经济。为此，财政部门要充发发挥自身的

职能作用，积极筹措资金，支持经济发展，促进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效

益提高的同时，做大蛋糕。从福建实际出发，必

须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福建山

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蓝色产

业”，支持农业综合开发、海洋养殖和远洋捕捞，

以及林业开发和林业产业化，加快农村产业化

进程，大力培植农业特产税源，实现农民致富，

财政增收。二是按照“改革、改组、改造、改善”和

“抓大放小”的方针，着力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

经济。同时集中财力着重扶持一批高附加值、高

利税的产业集团和一批事关我省发展战略的支

柱产业、重点企业和拳头产品，发展规模经济，

壮大支柱财源。三是进一步发挥福建外向型经

济和乡镇企业的特色，支持促进“三资企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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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等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形成一批科

技含量高、效益好、贡献大的乡镇企业群体。四

是注重支持发展交通运输、保险、建筑安装，旅

游等行业，逐步增加来自第三产业的税收收入。

五是利用福建独特地理优势，努力念好“对台

经”。支持改善投资软硬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

侨资和台资，特别是吸引大财团来闽投资。同

时，大力拓展对台经贸，扩大两岸的交流与合

作，推进两岸“三通”和祖国统一大业。

（二）从统一财权入手，加强财政监督，健全

财政职能，逐步提高“两个比重”。造成目前国家

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职能的被

肢解和弱化。因此，振兴财政的关键是健全财政

职能，强化监督力度。一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管

理，规范财政分配秩序。目前预算内外资金已渐

成“并驾齐驱”之势，严重削弱财政分配的主导

地位，大量资金游离于财政管理和监督之外。因

此，将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已势在必

行。目前应采取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统筹

运用”办法，即将财政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和各部

门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直接纳入政府预算收支

范畴；对事业性收入要与财政拨款相结合统筹

管理和使用，使预算内、外资金形成“合力”，壮

大财政实力。二是强化税收征管，防止收入流

失。从地方来说，今后一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状

况，适时开征一些地方新税种，以健全地方税体

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税制，切实加

强税收管征，逐步建立纳税申报、纳税代理、纳

税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体系，最大限度地减

少税收流失，努力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

三是加强财政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

执行《预算法》，强化预算约束，预算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动。同时要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实

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监督，

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堵塞漏洞。此外，还要

注重发挥注册会计师等社会监督力量的作用，

维护财经纪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

（三）从优化支出结构入手，加快行政事业

经费改革步伐，集中财力，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

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量有很

大的增加，但由于支出结构不合理，供应范围过

宽，加上刚性比重过大，致使财政赤字规模不断

扩大，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财政困难有增无减。

因此，要把振兴财政的重点之一放在合理规范

和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调整和优化支

出结构上，集中财力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具体来说，一要深化财税改革，进一步理顺各级

政府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分

配秩序，调动各方积极性。同时，按照区域协调

发展的方针，逐步建立合理、规范的转移支付制

度，促进各地经济的共同发展。二要加快行政事

业经费改革步伐。要结合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

转变，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在此基础上，对行政

经费要区别正常经费、专项经费，实行分户管

理，确保专款专用。对文教卫生事业单位要进行

适当分解，实行分类管理，逐步将有条件的事业

单位推向市场，缩小财政供应范围，解决财政支

出上的“越位”现象。三要集中财力，支持经济和

社会事业发展。当前财政资金使用上的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散”。因此今后要始终坚持“集中财

力、保证重点”的原则，大力支持经济和社会的

全面发展。从福建省来说，就是要在基本满足行

政事业支出合理需求的前提下，集中财力着力

支持农业、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

基础工作建设，以及科教、卫生、环保、计生等事

业发展，同时，努力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

不断增强福建经济发展后劲，推进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同步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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